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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提供本會有關研究倫理諮詢與輔導之處理程序指引。  

 

2. 範圍 

當計畫主持人或相關人員對本會之作業流程、決議事項或研究計畫所涉及的倫理議題等

內容有所疑義，可向本會提出諮詢與輔導之申請。 

 

3. 職責 

3.1. 工作人員受理計畫主持人或相關人員提出之諮詢與輔導申請，並視情況提供服務，

若工作人員評估無法提供服務，則呈報總幹事或主任委員。 

3.2. 總幹事或主任委員視情況提供計畫主持人或相關人員諮詢與輔導，或建議提至委員

會會議討論。 

 

4. 流程 

程序 負責人／單位 

受理諮詢與輔導服務 工作人員 

  

提供諮詢與輔導服務 工作人員/總幹事/主任委員 

  

資料歸檔 工作人員 

 

5. 細則 

5.1 受理諮詢與輔導服務 

計畫主持人或相關人員填寫研究倫理諮詢與輔導申請表(SOP34-F-1)提出申請，工作

人員接獲申請後，依據研究倫理諮詢與輔導申請表內容協助處理。 

5.2 提供諮詢與輔導服務 

工作人員受理諮詢與輔導後，若評估無法提供服務，則呈報總幹事或主任委員，由

總幹事或主任委員處理或建議提至委員會會議討論。 

5.3 資料歸檔 

     工作人員將研究倫理諮詢與輔導申請表歸檔至諮詢與輔導資料夾保存。 

 

6.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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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SOP34-F-1 研究倫理諮詢與輔導申請表 

 

 

 

 

 


